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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制度创新 增加农民收入  

 
王金水 

 

  增加农民收入是“十五”期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制度创新，

这是实现农业生产力长期提高，增加农民收入的重中之重。 

  一、把取消农业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农业单产迅速提高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上扬。然而随着大

宗农产品过剩状态日益严重，单纯通过增加农产品的供给来增加农民收入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都不现实。何况农

业生产成本逐步上升，大约年均增长10%，尽管国家制定了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但农产品价格指数增长却连续出现

负值，农业失去竞争力。我国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农村，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我国的农业

是“口粮农业”，而不是“盈利农业”，因而要把取消农业税作为探索农民增收的突破口。 

  目前全国征收的农业税约300亿元，税额虽不大，但征收难度大，成本高。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造成党群干群关

系紧张，个别地区强行拿农民的牲畜和财物抵债，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不少农民对基层党组织和干部不信

任。实际上在许多沿海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农业税、承包费已由村里代付。而贫困地区农民没有现金交税、费则以

粮食、牲畜抵交，形成了愈穷负担愈重的不合理现象。 

  农民是弱势群体，即使是城市下岗工人比之农民也是强势群体，因其被社会保障所覆盖，且为社会所同情。农民

则没有享受到现代福利社会带来的福利。目前在城市实行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都没有覆盖到农村。农业

是弱势产业，不少发达国家农业实行免税政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扶持农业。因此，要根本减轻农民沉重的负担，

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比，带动农业综合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的全面提高，应对WTO的挑战，建议把取消

农业税作为突破口，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我们国家底子簿，资金短缺，取消农业税需要一个过程，要分步实施，农业税收减少的部分可采取开征消费税的

办法弥补。这一税种在发达国家是普遍征收的，如加拿大。我国2000年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3415亿元，按2%征收消

费税，可征600多亿元，既可弥补免征少征农业税的资金缺口，又可解决城乡分配不公的问题，高收入多消费多征

税，贫困的弱势群体少消费少征税。 

  二、把降低县乡政府运行成本，减少吃“皇粮”的人数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据统计，全国乡镇净债务额，乡级为1770亿元，乡平均为400万元；村级1483亿元，村平均为20万元。全国有近

一半左右的县级财政困难，不能正常发工资，长期积累的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不协调的予盾正在释放并且复杂化。我

国农村许多地方，尤其在经济落后欠发达的县乡，政府的“需求”太大，而农民的“供给”能力大小，县乡行政机构

臃肿，队伍庞大，吃“皇粮”的人过多。有资料统计，全国1994年县乡财政供养人数2251万人，2000年达到2959万

人，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一年要增支1000亿元，而且编外人员不下上千万人。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就业门路



 

 

越少，人们就越想往“吃财政饭”的国家干部行列里挤。经济愈不发达的地方，各种税费愈多，这是农民负担重的根

源。 

  如果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粮食却没有什么收益，还要缴纳这样那样的税费，最后农民就会被迫离开土地，抛荒

现象将更加严重，这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只有大力压缩政府需求，从节流上着手，精简机构，合并乡

镇，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高效廉洁，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干部人数及他们

的开支。 

  有的学者建议取消乡（镇）政府机构，笔者在农村广泛调查后认为，乡（镇）工作千头万绪，责任重大，是党和

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乡（镇）政府机构不宜取消，需精简合并。因为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极为薄弱，村民委员

会是置于国家行政、财政和人事系统之外的自治组织，取消乡（镇）政府机构会导致农村政权建设更加滞后，施政能

力更为薄弱，天高“皇帝”更远，黑恶势力泛滥。建议全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择几个县搞试点，弱化县级行政机

构，设立区管委会和党组，作为地级市的派出机构，负责司法、公安、卫生、教育、公共投资和管理协调乡镇工作，

起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可节省四套班子人员，既减少吃”皇粮”的人数,又能保证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

落实到农村。原有县公安、司法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与此同时，将分流人员组成专业公司，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服务。

以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组织和指导农业结构调整，重点放在落实政策、搞好规划、组织引导，技术服务和产销街接上。

帮助农民解决在结构调整中面临的缺信息、缺品种、缺技术、缺资金等实际困难，化解和降低结构调整风险；引导农

民根据市场需求有条不紊进行调整，逐步致富。 

  三、把改革户籍制度，突破“二元结构”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 

  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太多，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农民的非农化。要使大量农民转向第二、三产业。要顺应市

场化大势，改革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一国两策，城乡分流”的“二元结构”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国家

对劳动力、消费品实行计划分配，以及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需要，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维护社会

的稳定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一国两策”的“二元结

构”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改革呼唤着突破“一国两策”，给进城农民更充分的自由和保障。农民收入受农户所拥

有资源的特征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较效益长期下降的特征所限制，难以大幅度增长。农户的平均土地规模太小，

农业先进技术很难在如此分散的规模经营的土地上推广。务农只能使中国农民吃饱，但不可能使他们总体致富，农民

收入的提高只有靠发展非农产业，增加非农收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进城，剩下的农民才能分享相对增加的资源

和农产品市场份额而增加农民的收入。 

  现行的“二元结构”使农村有限的土地上积聚了太多的劳动力，流动困难，农民人均劳动生产率极低。农村劳动

力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农村、农业、农户问题的核心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小康社会的根本问题。目前，农村富余劳动

力数量巨大，根据测算，目前全国农业仍然沉淀着约1.5亿剩余劳动力。“十五”期间刚好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又一

高峰，平均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860万。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这几年却大幅减少，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农村劳动

力弃农进城，寻找工作机会。很多入城农民，长期在城市打工，兴办实业，买了房子。因此只要具有合法固定的住

所，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就应充许在城市落户，全国不少城市已开始这样做了。 

  实践表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二元结构”的突破，大大促进了内需，从而增加了就业。如宁波市实行户籍制度

改革，进城农民把多年积蓄在城市购房，不仅可以使他们成为城市人，也是他们在城市安居的第一步。据统计，在

1.3万已入户的农民中。80%是通过购房入户。又如浙江奉化出现了抢购商品房的热潮，目前的房价是1998年底的两

倍。当地政府直接获益的是房地产价格带动土地行情上涨，最近该市190亩土地在拍卖时以2.2亿元成交，这在以前只

能卖2000万元。新户口政策使小商小贩们从流动游击变成正规经营户，“地下公司”大量浮出水面，2001年奉化工商

登记数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从而增加了税收，促进了消费。 

  四、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强大动力  

 

 



  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已经限制了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瓶

颈”，也是产生制约农村消费需求的根源所在。农村水利设施、供电、道路等和农业生产、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一般较小，施工期短，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快而且大，这类建设项目劳动密集度高，能够在农村创造就业

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 

  因此，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向农业和农村适度倾斜，要加快与农民经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

应，加大对直接关系农民生活的水、电、交通、通讯、信息的投入力度，强化和改善农业物质装备基础。 

  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加快旧村改造，新村建设的步伐，推进城镇化进程，带动建材业、装潢装修业、建筑

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增加家俱家用电器等相关行业的产值，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缓

解就业紧张状况，从根本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开拓农村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落后一直制约着我国农村经

济的发展。推动城镇建设，必将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扭转当前城乡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为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

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通过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将会产生新的就业空间，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增加

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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